	回执

	致：北京永洲招标有限公司

我单位已知悉 资产—配套接收学校等学前设备购置 项目更正公告且已下载澄清、修改后的招标文件。
特此确认。

投标人全称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



备注：请各投标人予以确认并于2024年11月08日17时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回执扫描件发送至：bjyzzb@163.com，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发送，视为已确认。
